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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采购品目
	参考厂家/品牌型号
	★参数配置
	单位
	数量

	1
	蓄电池
	科士达6-FM-100
(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额定电压：12V；
2.容量：100AH；带防泄漏托盘装置。
3.浮充充电电压：13.5V--13.8V，均充充电电压：13.8V--14.1V；
4.容量保存率：≥97%/月；
5.浮充设计寿命 8-10年（20℃环境下）；
6.工作温度 ：-20--+50℃；
7.相对湿度：0-95%，无冷凝；
8.采用热封技术封装，内阻＜4mΩ,电池容量测试标准：终止电压1.60V下，放电时间30分钟﹥223A；60分钟﹥128A；90分钟﹥90A；1200分钟﹥10A；若检测单节电池容量不合格的蓄电池给予免费更换；
9.为保证电池用电环境安全，供货时必须提供中国泰尔认证中心的蓄电池认证和蓄电池生产厂家的排污许证，复印件并加盖原厂公章。
10.防火性能：蓄电池外壳应采用防火材料。蓄电池具备防漏液能力，应能从根本上完全阻断,漏液给电池本身及整个机房设备带来火灾风险
11.为保证设备的兼容性与后期的维护统一性，蓄电池须与原有现使用的UPS主机为同一品牌。
12.竞标时提供上传原厂生产厂家的供货证明原件，并加盖原厂公章。
13.验收时，采购单位根据技术参数应答表和原厂售后服务承诺书原件拨打设备制造厂商售后电话，可使用主机序列号查明相关产品配置，验证服务响应时效，确保技术参数真实，服务满足需求。如验证不符，视为虚假应标，采购合同无效 
	节
	20

	★商务条款
1.自公布中标结果起2个工作日内完成所有货物交付安装调试，并达到交付采购人使用标准；本次采购的货物必须是成交供应商免费送货上门并提供免费安装调试以及免费培训，不接受物流快递发货以及远程指导安装，否则采购人有权取消合同。如不能按期交货和安装完毕，则视为违约，造成的一切损失由中标供应商承担。
2.2.自公布中标结果起2个工作日内，中标供应商需向采购人指定对公帐户转入中标金额的20%做为项目履约金。自中标供应商完成设备完装调试并通过验收后7个工作日内，采购人按原转进帐号退回给中标供应商。如出现中标供应商合同违约，无法按照采购需求表的参数指标和各项商务条款等要求通过采购人验收的，采购人有权没收项目履约金做为赔偿，并宣布采购合同无效，且采购人不承担任何合同违约责任。
3.本项目所有货物的品牌、型号、规格、技术参数已确定，不得做任何变更，竞标人用其他品牌或型号参与本项目竞标的，视为不响应本采购要求,视为竞标无效。
4.为保证售后服务的及时有效，竞标人营业执照注册地址必须为广西省内，否则竞标无效。
5.本项目总预算为包干一口价，竞标人必需充分考虑因采购人安装要求和安装环境的特殊性而可能产生的上楼费，拆旧机，人工，配件，及因安装调试额外产生的一切费用，采购人不在另行追加支付费用。
6.竞标人应充分考虑供货成本，安装调试难度及参数要求再进行报价，如供应商低价恶意竞价、且成交后无法按要求提供货物和安装，或者所供货物及商务条款要求无法满足参数要求的，采购人将按虚假竞标处理，并保留因耽误采购人使用时间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的权利，通过报备桂采云平台及财政厅监管部门，并按规定对投标人公司予以处罚和进行网上通报处理，追究投标人的法律责任，由此引发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7.UPS为机房专用供电不能断电，中标供应商必需在UPS不断电的情况下完成设备更换安装调试，因此为保证现场安装的安全性，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安装时必需由厂家或厂家指定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安装调试。安装时必须提供的厂家介绍信或授权书，并加盖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家公章。
8.为防止中标供应商用假冒或二手产品以次充好参与竞标。竞标时必需上传原厂生产厂家的供货证明原件，并加盖原厂公章，否则竞标无效。供货时须提供产品厂家针对本项目授权书原件，并加盖厂家公章。如在供货时无法提供上述材料，采购人不予接货，并按照合同违约处理，并解除合同。且采购人不承担任何合同违约责任。
9. 带“★”为必需满足项，竞标人竞标时，必需满足，否则竞标无效。



